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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根據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(「「「「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」」」」)組織章程細則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，擬參選本公司

董事的人士（「「「「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」」」」），須由一位有資格出席選舉有關董事的股東大會（「「「「選舉大會選舉大會選舉大會選舉大會」」」」）

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簽署通知，表明擬建議該候選人（不能為該股東本人）參選董事，而

候選人亦須簽署表明參選意願之通知(「「「「候選人通知候選人通知候選人通知候選人通知」」」」，統稱「「「「參選通知參選通知參選通知參選通知」」」」)。參選通知須交

回本公司於香港銅鑼灣怡和街 68 號 801-802 室的總辦事處，或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

戶登記處，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爲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M 樓。 

2.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一百二十條的規定，參選通知之通知期不得少於七(7)日，且（如

參選通知在選舉大會之通知寄發後遞交）參選通知的期限將由選舉大會之通知寄發翌日開

始，並不遲於選舉大會日期前七(7)日結束。就此，參選通知須於選舉大會之通知寄發翌日

起的七(7)日內提交。 

3. 候選人通知須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51(2) 條所要求的有關候選

人的個人資料。候選人須保證其提供的資料真實、完整並承諾當選後履行董事職責。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

 

 


